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甘政办发 〔２０２２〕１６号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印发１０件为民实事方案的通知

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兰州新区管委会,省政府各部门:

«关于中小学 “建宿舍扩食堂增学位改厕所”的实施方案»

«关于建设１２０个乡镇 (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的实施方案»

«关于开展４０万人次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及支持１万名未就

业普通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的实施方案»«关于对困难家庭子

女普通高校入学资助的实施方案»«关于２０万名妇女 “两癌”免

费检查的实施方案»«关于地质灾害避险搬迁的实施方案»«关于

提升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和老年人慢性 “四病”健康管理水平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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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方案»«关于建设１００个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驿站”的实施方

案»«关于新建１万公里自然村 (组)通硬化路的实施方案»«关

于 “打通最后一公里”农村水利惠民工程的实施方案»等１０件

为民实事方案,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你们,请认真组织

实施.

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政府工作报告»郑重承诺

“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改善民生、促进共同富裕,无论财政

压力有多大,用于民生的支出只增不降,为群众办实事只增不

减.”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

绩,根据实施方案建立工作台账和任务清单,进一步细化措施、

实化责任,加强调度、协作推进,把实事办好、好事办实.要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惠

民力度要只强不弱,惠民实事要只多不少,持续加强普惠性、基

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千方百计保障和改善民生,答好新时代

的民生考卷,让老百姓底气更足、笑脸更多、生活品质更高.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年２月１４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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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小学“建宿舍扩食堂

增学位改厕所 ”的实施方案

　　为办好中小学 “建宿舍扩食堂增学位改厕所”这一民生实

事,结合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目标任务

(一)在２３个重点帮扶县中小学新建、改扩建教师周转宿舍

９００套.

(二)在全省农村义务教育中小学新建、改扩建食堂５４９所.

(三)通过新建、改扩建、资源整合等方式,重点增补１４个

市州政府所在地城区中小学学位２万个.

(四)通过新建、改扩建等方式,改造中小学校非卫生厕所

２６１个.

二、原则和标准

(一)严格规划,科学遴选.严格执行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

就近入学要求,充分挖掘城区中小学办学空间,全面盘点年内所

有交付使用的各类项目,精准增补中小学学位.认真核算农村义

务教育中小学食堂、农村中小学校教师周转宿舍和非卫生厕所建

设需求,科学确定实施项目,确保各项任务全面完成.

(二)因地制宜,经济适用.加大区域内教育资源和项目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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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统筹力度,集团化办学、政府购买服务、资源整合和教室功能

优化等多措并举,优先增补义务教育小学学位.充分利用农村中

小学现有富余或闲置校舍,采用新建、改建、扩建等方式,用于

中小学食堂和教师周转宿舍项目建设,保质保量按期完成建设

任务.

(三)底线思维,保障需求.为民办实事项目实施要与义务

教育学校办学标准相结合,以每套不低于建筑面积３５平方米的

标准建设教师周转宿舍;以新建食堂５０万元左右、改扩建食堂

３０万元左右,生均１２平方米的标准建设农村中小学食堂;以

满足城镇化推进需求和班额小于５５人的标准加大城区中小学学

位供给;按照选址合理、蹲位数量科学、卫生条件达标等要求,

因地制宜改造厕所,做好厕所污粪处理,满足师生如厕需求.

三、资金安排

全年省级统筹安排资金６５亿元.其中:

(一)统筹省级资金安排１亿元,用于２３个重点帮扶县教师

周转宿舍建设.

(二)统筹２０２２年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和能力提升资金

２３亿元,用于实施农村中小学食堂改造.

(三)统筹２０２２年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和能力提升资金

２５亿元,用于增补市州政府所在地城区中小学学位.

(四)统筹２０２２年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和能力提升资金

０７亿元,用于农村中小学非卫生厕所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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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市 (州)、县 (市、区)政府加大配套建设资金和统筹

力度,确保按时完成任务.

四、实施步骤

(一)准备阶段 (２月).市 (州)、县 (市、区)政府指导

教育部门结合实际,制定本地区农村中小学食堂建设、教师周转

宿舍、城区中小学学位增补和非卫生厕所改造工作方案,进一步

建立台账、制定清单、细化措施、明确时限,２月底前由市州教

育局将民生实事项目推进工作方案和项目明细报省教育厅备案.

(二)审批阶段 (３—４月).市 (州)、县 (市、区)政府指

导教育部门成立工作专班,打足时间 “提前量”,督促发改、财

政、住建等部门,对新建和改扩建项目开辟绿色通道和落实优惠

政策,先期启动征地、立项审批、招投标等工作,对土地、规

划、施工许可等环节实施并联审批,４月底前完成项目设计、审

批和招投标等工作.

(三)实施阶段 (５—１１月).市 (州)、县 (市、区)政府

指导实施单位健全工作推进 “五包抓”机制,督促教育、发改、

财政和住建等部门通力协作,及时帮助指导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

的困难和问题.高海拔地区要加快项目审批许可进程,抢抓项目

施工黄金期.

１教师周转宿舍.５月份教师周转宿舍项目全部开工,６月

份完工率达到３０％以上,７—８月份完工率达到７０％以上,９月

份完工率达到８５％以上,１０—１１月份完工率达到９５％以上,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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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前主体全部完工.

２农村中小学食堂.５月份新建和改扩建食堂项目全部开

工,６月份完工率达到５０％以上,７—８月份完工率达到９０％以

上,９月份争取改扩建食堂项目建成并投入使用,１２月底前新建

食堂项目主体全部完工.

３城区中小学增补学位.５月份通过项目续建和优化现有教

室功能等方式增补学位达到７０００个以上,６—７月份通过整合区

域内教育资源和改扩建教室增补城区中小学学位达到１３０００个以

上,８月底前城区中小学学位增补基本到位.

４农村中小学非卫生厕所改造.５月份改建和扩建非卫生厕

所项目全部开工,６月份完工率达到５０％以上,７—８月份完工

率达到９０％以上,９月份开学后完成非卫生厕所改造并投入

使用.

(四)督查阶段 (５—１１月).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健全 “周周

有报表、月月有通报、推进有调度、督查有实效”工作机制,每

周掌握和了解中小学食堂、教师周转宿舍、城区中小学增补学位

和非卫生厕所改造项目推进进度,逐月逐季度开展自查自纠、交

叉检查、重点抽查,确保项目推进进度真实、账实相符.

(五)验收阶段 (１２月).１２月中旬,市 (州)、县 (市、

区)政府指导教育部门组织力量对实事工作进行结项验收,形成

验收报告报省教育厅.１２月下旬,省教育厅汇总后向省政府报

告工作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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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责任主体

省级责任领导:张世珍　副省长

部门责任领导:王海燕　省教育厅厅长

牵头单位:省教育厅

配合单位:省财政厅,市 (州)政府

责任主体:县 (市、区)政府

六、完成时限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底.

七、保障措施

(一)明确职责分工.省教育厅、省财政厅负责资金下达工

作.市 (州)政府作为协调指导主体,负项目推进进度的督促责

任,县 (市、区)政府作为项目实施的主体,全面负责项目建设

工作,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按期完成各项任务.

(二)严格资金监管.按照 “资金封闭运行管理”的要求管

理和使用好建设资金,不得截留、挤占和挪用,确保资金专款专

用.严格落实财政预算执行管理要求,加快项目执行和资金支出

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三)完善工作机制.认真落实项目审批 “网报制”、市县责

任 “包抓制”、项目进度 “周报制”、项目开工 “台账制”、项目

推进 “通报制”、项目竣工 “销号制”等机制,做到责任到人、

目标明确、进度管控.

(四)强化督促检查.严把项目申报审批、资金使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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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等关口,严防基建、物资采购等领域腐败问题发生.项目单

位要主动向社会公示项目情况,设立监督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

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附件:中小学 “建宿舍扩食堂增学位改厕所”任务分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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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小学“建宿舍扩食堂增学位改厕所”任务分解表

市　县
增补学位

(个)
中小学食堂

(所)
周转宿舍

(套)
厕　所

(个)

全省合计 ２００００ ５４９ ９００ ２６１

兰州市 １２００ ３

城关区 １２００

红古区 １

永登县 ２

嘉峪关市 ３００

金昌市 ９００ ２

金川区 ９００ ２

白银市 ２５２０ ２９ ８９ ２６

会宁县 ２０ ３８ ６

靖远县 ７ ５１ １０

景泰县 ８

白银区 ２５２０ ２

平川区 ２

天水市 １０８０ ８６ １３０ ３５

秦州区 １０８０ ２６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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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县
增补学位

(个)
中小学食堂

(所)
周转宿舍

(套)
厕　所

(个)

麦积区 ６ ４０ １０

秦安县 １５ ４０ ６

甘谷县 ２ ２

武山县 ９ ４

清水县 ２４ ６

张家川县 ４ ５０ ３

武威市 ２０１０ ８４ ５７ ２２

凉州区 ２０１０ ２８ ８

民勤县 １１ ４

古浪县 ４１ ５７ ８

天祝县 ４ ２

张掖市 ２２９５ ３９ １６

甘州区 ２２９５ ５ ５

肃南区 ５

民乐县 ８

临泽县 １６ ３

高台县 ５

山丹县 ５ ３

平凉市 ４０５ ５２ ８６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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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县
增补学位

(个)
中小学食堂

(所)
周转宿舍

(套)
厕　所

(个)

崆峒区 ４０５

泾川县 ８

灵台县 ２

崇信县 ３ ４

华亭市 ３ ６

庄浪县 ６ ５６ ４

静宁县 ４０ ３０ ８

酒泉市 １９００ ３４ ２５

肃州区 １９００ ２０ ２

金塔县 ７ ４

玉门市 １

瓜州县 ２ １０

敦煌市 ４ ６

肃北县 ３

庆阳市 ３６００ ９３ ８８ ４６

西峰区 ３６００ １２ ６

庆城县 ３ ５

合水县 ２ ５

华池县 ６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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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县
增补学位

(个)
中小学食堂

(所)
周转宿舍

(套)
厕　所

(个)

环　县 １５ ２８ ８

正宁县 ３

宁　县 ２５ ５

镇原县 ３０ ６０ ９

定西市 １５００ ６０ １１５ ２２

安定区 １５００ １０ ３

通渭县 ３２ ２

陇西县 １０ ８

渭源县 １０ ４８

临洮县 １７

漳　县 １１

岷　县 ２ ３５ ９

陇南市 １０００ ４４ １４７ １１

两当县 １

礼　县 １５ ３０ ５

西和县 ６ ３０

武都区 １０００ １１ ４５

康　县 ９

文　县 ２ ４２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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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县
增补学位

(个)
中小学食堂

(所)
周转宿舍

(套)
厕　所

(个)

临夏州 １２００ ７ １０２ ７

和政县 １ １

永靖县 ２ １８ ４

临夏市 １２００

康乐县 １ １

东乡县 ５２

积石山县 ３２

广河县 ３

临夏县 １

甘南州 ９０ １８ ８６ １７

合作市 ９０ ３

夏河县 ２ ６

碌曲县 １ １

玛曲县 ４ ４

迭部县 ７ ５

临潭县 ２６

舟曲县 １ ６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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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设１２０个乡镇(街道)

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的实施方案

　　为全面完成建设１２０个乡镇 (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的任

务,结合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目标任务

通过新建或改扩建的方式,在全省建设１２０个乡镇 (街道)

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其中,城市街道２５个、乡镇９５个.具体

为:兰州市２７个、嘉峪关市１个、金昌市２个、白银市４个、

天水市１０个、武威市６个、张掖市７个、平凉市７个、酒泉市７

个、庆阳市８个、定西市８个、陇南市２０个、临夏州８个、甘

南州５个.

二、实施原则

(一)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充分考虑本地区人口密度、服

务范围以及老年人消费能力等实际情况,从服务半径、覆盖人群

等方面进行科学论证,通过利用现有养老设施、整合改造闲置用

房或者租赁、改建、新建等方式解决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场地.

(二)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加强

统筹协调,落实优惠政策,同时支持养老机构、养老服务企业以

及社会组织,通过公建民营、公办民助等方式,运营乡镇 (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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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实施规模化、连锁化发展.

(三)精心组织,靠实责任.坚持高站位推进、高质量建设、

高标准落实,积极协调解决资金、立项、建设、运营等方面的实

际问题,加强协作、形成合力,确保按时保质完成建设任务.

三、基本标准

(一)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使用面积原则上不低于７５０平

方米,应具备以下功能:

１设置不少于１０张护理型养老床位;辖区常住人口３万人

以上的城市街道设置护理型床位不少于２０张,为老年人提供全

托、日托等短期照料、术后康复、上门护理服务.

２配建老年餐厅、洗浴设施以及休闲文化娱乐设施,建设

智慧养老信息平台,为老年人提供助餐、助浴、助洁、助医、助

行、助急、家政服务等居家养老线上线下服务.

３与辖区内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站等医疗资源建立医

疗签约服务协议,为老年人提供健康管理、能力评估、康复理

疗、保健养生、慢病诊疗等服务.

４具备休闲娱乐等文化活动基本功能,提供心理健康宣教、

咨询、精神慰藉、老年陪伴、纠纷调解、法律援助等服务.

(二)乡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使用面积原则上不低于７００平

方米,应具备以下功能:

１设置不少于１０张护理型养老床位,具备为辖区内老年人

提供日托周托等短期照料服务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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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结合农村养老服务实际,配建老年餐厅、洗浴设施以及

休闲文化娱乐设施,为老年人提供助餐供餐、助浴助洁、文化娱

乐、日间照料等基本养老服务.

３建设智慧健康养老信息平台,提供线上线下服务,逐步

将乡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的专业服务向村级 (社区)老年人家

庭延伸,为老年人提供相对集中的日间照料场所和公共活动

场所.

４与乡镇医疗机构、卫生院等签订医疗服务协议,为老年

人提供健康管理、能力评估、康复理疗、慢病诊疗等服务.

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结合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拓展农村养

老服务功能,不断提升养老服务水平.

四、资金安排

省市县三级对乡镇 (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每个补助３００

万元,按照５∶２∶３的比例进行分担.省级财政每个补助１５０万

元,市 (州)财政每个补助６０万元,县 (市、区)财政每个补

助９０万元.省级财政安排补助资金１８亿元 (一般公共预算

１１亿元、福利彩票公益金０７亿元),按标准一次性下达到县,

市、县两级要及时足额落实配套资金.

五、实施步骤

(一)筹划准备阶段 (２月底前).根据本实施方案,省民政

厅制定下发 «甘肃省乡镇 (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建设和运营

管理实施细则»,会同省财政厅制定下发加强资金管理使用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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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市 (州)、县 (市、区)政府完成项目选址工作,制定工作

方案,靠实各方责任.

(二)组织实施阶段 (３—１０月上旬).按照建设标准和任务

要求,４月底前完成项目设计、审查备案、资金配套、招投标等

工作,并开始项目施工.省民政厅加强工作指导和督促检查,及

时发现解决项目推进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三)评估验收总结阶段 (１０月中旬—１２月底).１０月中旬

前,县级组织自查自评.１０月底前,市级民政部门会同相关部

门组成评估验收组,通过现场查看、实地验收、综合评估等方

式,对项目的建设质量、设施配套、服务功能以及资金管理使用

等情况进行评估验收,形成验收报告报省民政厅.１２月底前,

省民政厅汇总后向省政府报告工作完成情况.

六、责任主体

省级责任领导:何　伟　副省长

部门责任领导:任燕顺　省民政厅厅长

牵头单位:省民政厅

配合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住

建厅、省卫生健康委、省政府国资委、省机关事务局,省养老服

务联席会议其他成员单位

实施主体:市 (州)、县 (市、区)政府

七、完成时限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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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保障措施

(一)明确职责分工.民政部门牵头负责项目计划安排、督

查协调和组织实施等工作;财政部门负责项目建设所需资金的筹

集、拨付和管理工作;自然资源部门负责指导落实项目建设用地

政策;住建部门加强项目建设指导,确保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符合

消防和安全标准要求;卫生健康部门负责做好综合养老服务中心

医养结合等工作;养老服务联席会议其他成员单位依据各自职

责,积极配合做好相关工作.

(二)严格资金监管.按照 “资金封闭运行管理”的要求管

理和使用好项目资金,确保资金专款专用,不得截留、挤占或挪

用.严格落实财政预算执行管理要求,加快项目执行和资金支出

进度,杜绝专项资金滞留,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

(三)加强督促检查.省民政厅坚持周统计、月调度,加强

建设进度、资金配套、建设标准以及推进情况的督导检查.市

(州)、县 (市、区)政府也要定期组织检查,确保项目建设顺利

实施、任务如期完成.

附件:１２０个乡镇 (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任务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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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１２０个乡镇(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任务分配表

市　州

２０２２年计划建乡镇 (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数量

乡　镇 街　道 合　计

合　计 ９５ ２５ １２０

兰州市 ６ ２１ ２７

嘉峪关市 １ １

金昌市 ２ ２

白银市 ４ ４

天水市 ７ ３ １０

武威市 ６ ６

张掖市 ７ ７

平凉市 ７ ７

酒泉市 ７ ７

庆阳市 ８ ８

定西市 ８ ８

陇南市 ２０ ２０

临夏州 ８ ８

甘南州 ５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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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４０万人次政府补贴性

职业技能培训及支持１万名未就业

普通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的实施方案

　　为全面完成４０万人次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及支持１万

名未就业普通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的目标任务,结合实际,制

定本实施方案.

一、开展４０万人次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

(一)目标任务.

牢固树立职业技能培训为就业服务的理念,坚持产训结合,

聚焦我省 “四强”行动和产业布局,深入实施工业通信业、康养

等专项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以及 “马兰花”创业培训活动,全

年计划开展４０万人次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其中开展康养

服务从业人员职业技能培训４万人次以上.

(二)实施范围.

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的对象为企业职工、脱贫劳动力、

院校应届毕业生 (普通本科高校、中高职院校)、城乡未继续升

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 (“两后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

镇登记失业人员和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

创业培训补贴范围扩大至非毕业年度普通高校学生及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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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 (含技工)院校学生.

(三)资金安排.

统筹使用职业技能提升专账资金、就业补助资金、东西部协

作资金、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等.政府补贴性职业技

能培训补贴标准延用各地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制定的标准.

(四)实施步骤.

１任务分解 (１月底前).省人社厅与各市州沟通形成年度

培训计划.

２工作调度 (２—１２月).省人社厅按月对各市州工作进展

情况进行调度,统筹衔接完成年度任务.

３总结评估 (１２月底前).各市 (州)、县 (市、区)政府

指导人社部门按照目标任务要求,对为民实事项目完成情况进行

自查并接受检查验收.

(五)责任主体.

省级责任领导:何　伟　副省长

部门责任领导:周丽宁　省人社厅厅长

牵头单位:省人社厅

配合单位:省财政厅、省教育厅、省工信厅、省民政厅、省

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应急厅、省退役军人厅、省政府国资

委、省总工会、省妇联、省残联、团省委

实施主体:市 (州)政府、兰州新区管委会,县 (市、区)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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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完成时限.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底.

(七)保障措施.

１靠实工作责任.在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和 “技能甘肃”工

作领导小组的指导协调下,由人社部门牵头,各职能部门分工负

责,厘清责任,细化分工,形成多部门密切配合、协同推进的

“大培训”工作机制,确保工作责任到位、任务落实到位.

２提升培训实效.健全以就业为导向,培训就业一体化工

作机制,充分发挥政策聚合效应,提高培训针对性和实效性.全

面推广职业培训券,广泛开展订单式、嵌入式、套餐制、项目制

培训.针对急需紧缺人才需求,强化高层次技能人才培训.扩大

优质培训资源供给,破除地域壁垒,择优选择培训机构,充分调

动职业院校 (技工院校)、企业、社会机构等培训主体的积极性,

形成各方面参与培训的工作合力.

３加强监督管理.大力推进 “互联网＋监管”,建设并推广

运用职业技能培训实名制监管平台,政府补贴类技能培训全部纳

入平台管理,对培训全过程进行动态监管.严格培训资金监管,

聚焦机构选择、资金拨付等重点环节,坚决杜绝套取骗取补贴资

金、靠训吃训、定向指派培训业务等问题,确保资金使用安全.

４强化调度督导.各市 (州)人社部门承担职业技能培训

牵头责任,落实月调度、季考核、半年小结、年度总结工作机

制.省人社厅会同有关部门,对各地职业技能培训工作进行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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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度,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每季度通报一次开展情

况,确保工作落到实处.

二、支持１万名未就业普通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

(一)目标任务.

２０２２年,采取省级财政适当补贴、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双向

选择的方式,支持１万名未就业普通高校毕业生到我省基层单位

就业.

(二)实施范围.

未就业我省生源普通高校毕业生和愿意在我省就业的省内院

校新疆、西藏籍少数民族毕业生,我省藏区毕业生可放宽至普通

中专学历.本方案中的 “未就业”以未参加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作为判断标准.

我省县级及以下教育、卫生机构,街道社区、基层站所等,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十大生态产业相关

的国有企业,各类民营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上述属事业单位

性质的,参加项目人员不占事业编制,按临聘人员管理,签订劳

动合同.

(三)资金安排.

省级财政对聘用的毕业生按照每人每月１５００元的标准给予

生活补贴,补贴期限３年.省级财政３年共安排资金５４亿元.

(四)实施步骤.

１任务分解 (４月底前).发布项目公告,向各市州分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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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招聘指标任务.

２供需对接 (５—８月).各地开展项目政策宣传解读.７

月,各地根据确定的用人单位资格条件,征集、发布岗位需求信

息,向用人单位分解招聘指标.８月底前,组织用人单位和未就

业普通高校毕业生进行双向对接,督促用人单位与招聘的毕业生

订立劳动合同.

３人员上岗 (９月).用人单位组织聘用人员上岗,建立管

理台账.省财政厅根据下达的招聘指标将生活补贴资金拨付市

县.市县财政部门根据同级人社部门审核通过的招聘人员名单,

将生活补贴按月直接发放至毕业生个人银行账户.

４总结评估 (１２月底前).各市 (州)、县 (市、区)政府

指导人社部门按照目标任务要求,组织专人对为民实事项目完成

情况进行自查并接受检查验收.

(五)责任主体.

省级责任领导:何　伟　副省长

部门责任领导:周丽宁　省人社厅厅长

牵头单位:省人社厅

配合单位:省财政厅

实施主体:市 (州)政府、兰州新区管委会,县 (市、区)

政府

(六)完成时限.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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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保障措施.

１靠实工作责任.省人社厅、省财政厅加强对项目实施的

统筹协调,明确目标任务,强化工作指导.市县政府认真落实主

体责任,加强组织领导,严格按照时间节点推进任务落实,及时

做好补贴发放等各项工作.

２严格政策要求.参与项目的用人单位,必须与毕业生依

法订立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按时发放工资报酬;期间应允

许招聘的毕业生按规定参加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层服

务项目、脱产研究生等招录 (聘)考试.对招聘人员离岗出现指

标空缺的,市县政府在剩余补贴资金允许的情况下可进行人员递

补,递补人员同样享受３年补贴政策.

招聘的毕业生,可享受用人单位所在市 (州)或县 (市、

区)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免费提供的人事档案管理服务,并在

办理户籍手续、职称评定等方面,享受与国有企事业单位同类人

员同等待遇;工作经历视为基层工作经验;项目期满,与用人单

位协商是否留用,未留用的毕业生自主择业或创业,项目期不再

延长;因用人单位原因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的,可由符合条件的新

用人单位再次招聘进入,继续享受应享未享月数补贴政策.

３强化督促检查.省人社厅、省财政厅加强项目实施情况

的跟踪调度、规范指导和资金监管等工作.市县人社部门督促用

人单位做好聘用人员管理,严把用人单位资格关、聘用人员条件

关、补贴发放审核关,保障各项政策待遇全面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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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困难家庭子女

普通高校入学资助的实施方案

　　为做好困难家庭子女普通高校入学资助工作,结合实际,制

定本实施方案.

一、目标任务

对具有甘肃户籍且被录取到普通高校本科、专科 (高职高

专)２０２２级的困难家庭子女进行学业资助 (包括:城市低保全

额保障家庭子女,农村低保一、二类保障家庭子女, “单人户”

施保对象,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录取到普通

高校本科的２０２２级新生一次性补助１００００元;录取到普通高校

专科 (高职高专)的２０２２级新生一次性补助８０００元.

二、实施标准

(一)学业资助.资助对象入学就读后,通过资助项目缓解

困难家庭学生学费和生活费负担.根据省财政厅等５部门联发的

«甘肃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在校就读的本专科

生符合条件的可申请评定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和国家助

学金.

(二)学子关爱服务行动.在发放资助金的基础上,协调相

关方面,将受资助学生纳入共青团、教育部门和高校重点联系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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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对象,建立长效扶助机制,服务受资助学生健康成长、努力

成才.

１勤工助学.发挥勤工助学平台育人作用,协调高校在安

排勤工助学岗位时,立足精准资助,优先考虑困难家庭子女.同

时,加强对勤工助学学生的思想教育,培养学生热爱劳动、自强

不息、创新创业的奋斗精神,增强学生综合素质,实现全程育

人、全方位育人.

２关爱服务.将全体受资助学生纳入共青团重点联系服务

对象,建立长效帮扶机制.协调相关省、市团委联同当地相关高

校共同帮扶受资助学生,受资助学生入学后,在后续学业资助、

跟踪培养、辅导关怀等方面持续开展关爱服务,有效服务受助学

生顺利完成学业,健康成长,励志成才.结合共青团组织开展的

“千校万岗”就业精准帮扶行动,开展结对就业服务,省、市、

县和高校团干部面向困难家庭大学生进行结对帮扶,提供职业规

划、就业指导、实习见习等服务,帮助解决就业困难.

３人才培育.扩大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等活动的参与面,

持续开展好 “挑战杯”“创青春”等品牌项目,组织困难家庭学

生在科创实践中学习科学方法、培养科学精神.引导和激励困难

家庭学生实事求是、刻苦钻研、勇于创新、多出成果、提高素

质,并在此基础上促进困难家庭学生课外学术科技活动的蓬勃开

展,发现和培养一批在学术科技上有作为、有潜力的优秀青年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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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返乡实践.结合全国大学生 “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

组织引导受资助学生返乡就业创业.设立政务实践、企业实践、

公益服务、社区服务、兼职锻炼、文化宣传、网络 “云实践”等

实践内容,按照 “因需设岗、按岗招人、双向选择、属地管理、

就近就便”的工作原则,充分发挥县级团委的 “生源地”优势,

利用家乡资源创造条件、做好保障,采取线下为主、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形式,搭建在外学子与家乡常态化联系的实践桥梁.

三、实施步骤

(一)建立服务平台 (２—６月).开发建设困难家庭学生综

合服务平台,建立大数据库,实现政策发布、信息统计、数据管

理、学生现状跟踪、关爱服务活动发起等服务功能,保证职能部

门和受资助学生双向数据对接和动态管理.

(二)政策宣传解读 (２—７月).学生资助项目实施期间和

学生入学前,通过主流媒体、以及省、市、县政府门户网站广泛

宣传学生资助政策.团省委组织省、市、县三级团委通过门户网

站和团属新媒体平台广泛宣传,让全社会特别是受资助群体知悉

惠民政策.

(三)业务培训 (３月底前).对市、县两级教育、民政、团

委等单位的分管领导和业务干部进行培训,帮助掌握政策内容,

明确信息采集、社会筹资、统计审核、资金发放、关爱服务等重

点环节工作流程和目标责任.

(四)社会筹资 (３—７月).省、市、县三级团委进行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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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踊跃捐资.主动联系对接省内外

大型企业、公益基金会和东西部对口协作团组织,争取助学资金

支持.全省各级团组织捐资助学资金统一汇入省青基会统筹

安排.

(五)摸底统计 (６月底前).省教育考试院对全国统一高考

考生进行信息采集,省民政厅指导县级民政部门对教育部门提供

的考生信息进行比对,摸底统计资助学生范围及数量.

(六)确定资助对象 (７—９月).

１全国统一高考结束后,省教育厅组织市县两级教育部门

对具有甘肃户籍且被录取到普通高校本科、专科 (高职高专)

２０２２级的学生数量及基本信息分批进行统计,第一批统计对象

为录取到普通高校本科的２０２２级新生,８月５日前完成统计工

作;第二批统计对象为录取到普通高校专科 (高职高专)的

２０２２级新生,８月２０日前完成统计工作.

２省民政厅指导县级民政部门根据教育部门提供的新生名

册,与困难家庭信息进行比对,录取到普通高校本科的２０２２级

新生审核比对工作于８月１０日前完成,录取到普通高校专科

(高职高专)的２０２２级新生于８月２５日前完成.

３县级团委对同级民政部门提供的比对结果名单在团县委

门户网站进行５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期间,详细统计学生信

息、签订 «资助金使用协议»、发放 «入学回执单».公示结束

后,逐级上报团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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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教育统计、民政比对、团委汇总公示的工作流程,以及

县级初统、市级初核、省级复核的信息审核机制,认真确定资助

名单.名单确定后将信息录入困难家庭学生综合服务平台.

(七)发放资助金 (８—９月).团省委统筹财政资金和社会

募集资金,按照资助标准,分类分批发放资助金,资助金通过银

行直通车的形式直接汇入资助对象专用银行卡账户.录取到普通

高校本科的学生于８月２０日前完成资助金发放,录取到普通高

校专科 (高职高专)的学生于９月５日前完成资助金发放.

(八)补充发放 (９月底前).在前两批资助金发放完成后,

对资助对象再次进行审核,对于因特殊原因未发放资助金的资助

对象,经教育、民政、团委等部门审核无误后,于９月３０日前

按照资助标准安排补发资助金.

(九)跟踪管理 (１０月底前).

１资助金全部发放完成后,团省委组织市县两级团委对受

助学生按照总数３０％的比例 (其中,省级抽查１０％,市县两级

抽查２０％)进行抽查回访,跟踪掌握资助金到账使用情况.

２县级团委对受资助学生入学情况进行核实,通知受资助

学生于１０月２０日前将 «入学回执单»和入学缴费票据寄回户籍

所在地团县委审核.对于录取后未入学的学生,取消其资助资

格,退返资助金.

(十)学子关爱服务 (长期).建立长效扶助机制,多部门联

动共同服务受资助学生顺利完成高等教育学业,组织引导受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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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返乡就业创业.通过困难家庭学生综合服务平台实现对受助

学生的现状跟踪和精准服务,并择优纳入甘肃省青年人才库.

四、资金安排

筹措安排学生资助资金６３００万元,其中:省级财政预算安

排专项经费５９００万元,团省委向社会募集资金４００万元,年末

进行清算.

五、责任主体

省级责任领导:程晓波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部门责任领导:董安宁　团省委书记

牵头单位:团省委

配合单位:省教育厅、省民政厅、省财政厅

实施主体:市 (州)政府、兰州新区管委会、县 (市、区)

政府

六、责任分工

团省委:牵头研究制定实施方案和实施细则,修订完善专项

资金管理办法.开发建设困难家庭学生综合服务平台,并负责运

行维护.宣传动员全社会广泛关注,依托希望工程筹集４００万元

项目资金.组织发放资助金,并组织协调各级团委和教育部门开

展跟踪管理.组织开展困难学生关爱服务、返乡实践,协调相关

省、市团委联同当地相关高校共同帮扶受资助学生,联系省外高

校团委做好困难家庭学生入学后奖学金、助学金申请评定发放工

作,配合教育部门和高校开展勤工助学、人才培育.加强组织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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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建立健全工作机制,明确责任分工,统筹推进项目实施.

省教育厅:统计汇总２０２２级入学新生数量及基本信息,审

核无误后根据资助标准分类造册,并向民政部门提供新生名册.

根据相关规定,做好省内院校困难家庭学生入学后奖学金、助学

金申请评定发放工作.联合高校、共青团组织开展困难学生勤工

助学和人才培育工作.及时提供困难家庭学生综合服务平台所需

数据.

省民政厅:指导县级民政部门将入学新生信息与低保对象

(含 “单人户”施保对象)、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等信息进行比对,并将比对结果报送团县委.及时提供困难家庭

学生综合服务平台所需数据.

省财政厅:省财政预算安排专项经费保障项目实施.

七、完成时限

２０２２年２月开始实施,１１月完成学业资助各项工作任务,

并长期开展学子关爱服务行动.

八、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对困难家庭子女普通高校入学资助工

作由团省委牵头负责,省教育厅、省民政厅、省财政厅配合,健

全工作机制,明确分工,落实责任,统筹实施,确保各项资助政

策全面落实到位.

(二)严格资金管理.按照 “资金封闭运行管理”的要求,

严格落实相关管理办法,确保资金专款专用,不得挤占和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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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助学生名单确定后,要及时下达资金,确保不漏一人、不错

一人.

(三)加大宣传力度.加大政策宣传力度,使惠民政策家喻

户晓.同时,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确保符合

资助条件的学生全部享受到政府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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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２０万名妇女“两癌”免费检查的实施方案

　　为全面完成２０万名妇女 “两癌”免费检查任务,结合实际,

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目标任务

对全省２０万３年内未受检的３３—６４岁城镇低收入妇女和农

村妇女进行 “两癌”免费检查.

二、实施范围

１４个市 (州)、８６个县 (市、区)及兰州新区.

三、实施内容

(一)检查对象:采取自愿原则,对全省３年内未受检的

３３—６４岁城镇低收入妇女和农村妇女进行 “两癌”免费检查.

低保、特困供养、下岗、无业、公益性岗位、打零工等单位无法

提供体检的城镇低收入妇女均可参加.所有接受宫颈癌、乳腺癌

检查的对象须签署知情同意书.

(二)检查内容:

１宫颈癌检查.包括妇科检查、宫颈液基薄层细胞检查、

阴道镜检查、组织病理学检查和 HPV检测、细胞学DNA检测.

２乳腺癌检查.包括乳腺临床检查、乳腺彩色 B超检查、

乳腺钼靶机X线检查和组织病理学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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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施步骤

(一)前期准备阶段 (１—２月).制定工作方案,确定检查

医院,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妇女进行摸底登记,下达任务数.市县

制定具体方案,细化任务.

(二)项目实施阶段 (３—１０月).对承担妇女 “两癌”检查

人员进行业务培训.组织动员符合条件的妇女接受检查,建立检

查资料.

(三)评估检查阶段 (１１—１２月).完善项目基础资料,配

合省政府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检查验收.发放调查问卷,评估实

施效果,上报有关报告.

五、资金安排

妇女 “两癌”检查费用为１２０元/人,包括初筛费用和复

诊费用.按照省市县５∶２∶３的比例分担.省级财政共安排补

助资金１２００万元.由市县政府落实配套资金后,统筹安排

使用.

承担妇女 “两癌”检查任务的医疗卫生机构定期向县 (市、

区)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报送检查人数和检测项目等情况,经县

(市、区)级妇联、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审核批准后,由市县财政

部门按相关规定拨付资金.

六、项目监督和检查

(一)市 (州)、兰州新区及县 (市、区)政府要层层建立工

作目标管理责任制,做到分级负责,落实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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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省政府妇儿工委配合省政府对各市州进行不定期检查.

市 (州)、兰州新区及县 (市、区)政府也要不定期组织检查,

确保工作落实到位,任务如期完成.

七、责任主体

省级责任领导:程晓波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部门责任领导:黄爱菊　省妇联主席

牵头单位:省政府妇儿工委

配合单位:省妇联、省卫生健康委、省财政厅

实施主体:市 (州)政府,兰州新区管委会,县 (市、区)

政府

八、完成时限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

九、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管理.省政府妇儿工委牵头负责.省政府妇

儿工委办公室负责制定实施方案,做好组织协调、督导检查等工

作.省妇联负责指导基层妇联制定具体工作方案和检查计划,对

辖区内符合条件的适龄妇女进行摸底登记,开展妇女健康宣传培

训,组织动员符合条件的妇女接受检查.省卫生健康委负责相关

技术指导,对承担妇女 “两癌”检查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加强质

量控制和信息管理,建立转诊机制;根据业务开展情况,确定初

筛机构、复诊机构.省财政厅负责省级补助资金的筹集及拨付

工作.

—６３—



(二)强化工作质效.充分掌握应检人群的流动性,有计划、

有组织地安排符合条件的妇女在指定的医疗机构进行检查.对外

出务工妇女可在返乡期间组织检查.对在省内的外出务工妇女,

可采取灵活、就近、便捷的措施在临时居住地进行检查.承担检

查任务的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受检妇女的随访服务,及时将检查

结果反馈本人.动员初筛阳性对象到医疗机构进行进一步确诊,

对经多次动员仍未复诊以及失访的初筛阳性对象将其信息反馈到

基层妇联,由妇联做好随访服务.通过国家妇幼重大公共卫生服

务项目信息直报系统报送项目信息,内容包括农村妇女 “两癌”

检查项目季度统计表和个案登记表.同时,妥善保存个人检查资

料,做好保密工作.

各市州妇联、卫生健康委、财政局要将本市 (州)、县 (市、

区)完成检查人数、开展宣传教育、资金落实等工作运行情况,

于每月３０日前分别向省妇联、省卫生健康委、省财政厅进行报

告,直至项目完成.

(三)严格质量控制.各级卫生健康部门定期组织对辖区

内医疗卫生机构执行 “两癌”检查项目的情况进行质量控制,

对质控结果进行通报并提出改进措施.承担检测任务的实验

室应当及时向初筛机构反馈检测报告.采用 PCR检测方法进

行 HPV检测时,应当遵循 «医疗机构临床基因扩增检验实

验室管理办法»和 «医疗机构临床基因扩增检验实验室工作导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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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强化资金监管.专项资金专款专用,不得以任何形式

截留、挤占和挪用.专项资金的管理、使用及受益妇女等情况应

定期向社会公布,接受群众监督.

附件:妇女 “两癌”免费检查任务分解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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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妇女“两癌”免费检查任务分解计划表

市 (州) 县 (市、区)
３３—６４岁

城镇低收入妇女

计划检查人数

３３—６４岁

农村妇女

计划检查人数

小计 (人) 合计 (人)

兰　州

城关区 ３２００ ８００ ４０００

七里河区 １７００ １６００ ３３００

西固区 ３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４０００

安宁区 １０００ ５００ １５００

红古区 ６１０ ６００ １２１０

永登县 ５００ ３２００ ３７００

榆中县 ４００ ２１００ ２５００

皋兰县 ２００ ８００ １０００

高新区 １００ ２００ ３００

２１５１０

嘉峪关 ５５０ ３００ ８５０ ８５０

金　昌
永昌县 ２５００ ３５００ ６０００

金川区 ２０３０ ５７０ ２６００
８６００

酒　泉

肃州区 １８００ １４００ ３２００

金塔县 ４００ １６００ ２０００

玉门市 ８００ １２００ ２０００

瓜州县 ２００ １４００ １６００

敦煌市 ６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６００

肃北县 ２０ １３０ １５０

阿克塞县 ５０ ５０ １００

１０６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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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州) 县 (市、区)
３３—６４岁

城镇低收入妇女

计划检查人数

３３—６４岁

农村妇女

计划检查人数

小计 (人) 合计 (人)

张　掖

甘州区 ４２０ ５５８０ ６０００

临泽县 ５００ ３０００ ３５００

高台县 ４００ ５０００ ５４００

山丹县 ３００ ２５５０ ２８５０

民乐县 ２００ ３８００ ４０００

肃南县 １５０ ８５０ １０００

２２７５０

武　威

凉州区 ８００ １３００ ２１００

民勤县 ２００ ８４０ １０４０

古浪县 ２００ １２３０ １４３０

天祝县 １５０ ７５０ ９００

５４７０

白　银

会宁县 ２００ １９００ ２１００

靖远县 ５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５００

景泰县 ４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４００

白银区 ６５０ ２００ ８５０

平川区 １５０ ２００ ３５０

７２００

天　水

秦州区 ４５０ ３０００ ３４５０

麦积区 １５０ １９００ ２０５０

武山县 ２００ １９００ ２１００

甘谷县 ３００ ５０００ ５３００

秦安县 ２００ １９４０ ２１４０

清水县 ２００ ４０００ ４２００

张家川县 １５０ １３５０ １５００

２０７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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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州) 县 (市、区)
３３—６４岁

城镇低收入妇女

计划检查人数

３３—６４岁

农村妇女

计划检查人数

小计 (人) 合计 (人)

平　凉

崆峒区 １０００ １３８０ ２３８０

泾川县 ３００ ３７００ ４０００

灵台县 ２００ ４８００ ５０００

崇信县 ３００ ８００ １１００

华亭市 ２４０ ２５６０ ２８００

庄浪县 ２００ ３７５０ ３９５０

静宁县 ２８０ ２０２０ ２３００

２１５３０

庆　阳

西峰区 ９００ ６６００ ７５００

庆城县 ２６０ １５６０ １８２０

环　县 ３００ １５６０ １８６０

华池县 １６０ ６６０ ８２０

合水县 ２６０ １０６０ １３２０

正宁县 ４００ １１６０ １５６０

宁　县 ５６０ ３４００ ３９６０

镇原县 ２２０ ２１６０ ２３８０

２１２２０

定　西

安定区 ９８０ ２２９０ ３２７０

通渭县 ６００ ２４２０ ３０２０

陇西县 １１４０ ２８００ ３９４０

临洮县 ８５０ ３１４０ ３９９０

渭源县 ３５０ ２０７０ ２４２０

漳　县 ６００ ２５４０ ３１４０

岷　县 ５１０ ２７５０ ３２６０

２３０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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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州) 县 (市、区)
３３—６４岁

城镇低收入妇女

计划检查人数

３３—６４岁

农村妇女

计划检查人数

小计 (人) 合计 (人)

陇　南

武都区 ４４０ ２４２０ ２８６０

西和县 ２２０ ２８４０ ３０６０

文　县 ２００ ８７０ １０７０

礼　县 ３００ １２６０ １５６０

康　县 １００ １４６０ １５６０

宕昌县 ２００ ８７０ １０７０

成　县 １００ １２６０ １３６０

徽　县 ２００ １８６０ ２０６０

两当县 ２０ ４５０ ４７０

１５０７０

甘　南

合作市 １００ ４００ ５００

临潭县 ４００ １１００ １５００

卓尼县 ３３０ ５３０ ８６０

夏河县 １３０ ５３０ ６６０

迭部县 ３３０ ２３０ ５６０

碌曲县 １１０ ２５０ ３６０

玛曲县 １６０ ２００ ３６０

舟曲县 ３００ ３１０ ６１０

５４１０

临　夏

积石山县 ７００ １２６０ １９６０

广河县 ２２０ １２６０ １４８０

康乐县 １００ １１１０ １２１０

临夏县 ４００ １８８０ ２２８０

东乡县 ６００ １３６０ １９６０

１４４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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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州) 县 (市、区)
３３—６４岁

城镇低收入妇女

计划检查人数

３３—６４岁

农村妇女

计划检查人数

小计 (人) 合计 (人)

临　夏

永靖县 ２００ １０６０ １２６０

和政县 ３００ １２６０ １５６０

临夏市 １６００ １１５０ ２７５０

１４４６０

兰州新区 ２０ １４８０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合计 (人) ４４９２０ １５５０８０ ２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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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地质灾害避险搬迁的实施方案

　　为全面完成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任务,结合实际,制定本

实施方案.

一、目标任务

２０２２年对部分受地质灾害威胁严重的４０００户群众 (见附

件)实施避险搬迁,主要涉及甘南州、陇南市、临夏州、平凉

市、天水市、金昌市、庆阳市、定西市、白银市.其他受地质灾

害威胁严重的群众避险搬迁可参照本方案执行.

二、实施原则

(一)政府主导、分级负责.省级统筹、市级协调、县级落

实,各方密切配合,合力推进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确保搬迁

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就业、生活好.

(二)精准识别、妥善安置.将地质灾害隐患区内受地质灾

害威胁的群众作为搬迁对象,按照 “市州内安置和省内安置相结

合”的要求,城镇集中安置优先,合理确定安置区域,确保群众

远离灾害威胁.

(三)统筹资金、整合资源.市县政府把地质灾害搬迁与生态

移民、乡村建设与新型城镇化、土地整治等有机结合起来,统筹安

排资金,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快地质灾害危险区内群众避险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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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施步骤

(一)准备阶段 (１—３月).

１成立专班.相关市县政府成立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专

班,制定切实可行的避险搬迁工作方案 (１月底前).

２宣传动员.组织乡镇工作人员进村入户宣传动员,开展

摸底调查 (２月底前).

３组织申报.组织有搬迁意愿的群众有序申报,对申请避

险搬迁的对象进行资格审查,公示无异议后,与群众签署搬迁协

议 (３月底前).

４建设准备.组织开展规划选址、方案设计论证、招投标、

土地整理、资金筹措等工作 (３月底前).

(二)建设阶段 (４—８月).

１开工建设.开展安置点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４月底).

２建设完成.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完成项目主体、配套设

施、内外装修等工作 (７月中旬).

３质量管控.对安置房及配套设施开展验收,做好移交相

关工作 (７月底).

(三)搬迁阶段 (７—９月).

市县政府按照 “成熟一批、搬迁一批”的要求,有序组织搬

迁,对重大隐患点的受威胁群众争取在 “七下八上”主汛期前完

成搬迁 (９月底).

(四)验收阶段 (１０月—１１月).

—５４—



１项目验收.市州政府组织项目验收通过后,报省地质灾

害避险搬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 (１０月底).

２省级抽查.省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

织成员单位及专家开展抽查 (１１月底).

四、资金安排

对每户搬迁群众补助１０万元.其中,省自然资源厅避险搬

迁补助每户４万元;省、市、县财政各筹措２万元,补助每户６

万元.另外,每户财政贴息贷款不超过５万元,贷款利率不高于

LPR (贷款基础利率),贷款期限５年,由县级政府提供需要贷

款的搬迁户名单,同时做好抵押担保并建立风险补偿机制,省、

市、县财政按８∶１∶１的比例贴息５年.

五、责任主体

省级责任领导:刘长根　副省长

部门责任领导:丁巨胜　省自然资源厅厅长

牵头单位:省自然资源厅

配合单位:省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项

目所在地市 (州)政府

责任主体:项目所在地县 (市、区)政府

六、完成时限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底.

七、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调整省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领导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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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自然资源厅,成员单位按照各自职责

做好工作.相关市、县成立工作专班,推进避险搬迁工作有序

开展.

(二)保障群众权益.市县政府切实履行好实施主体责任,

全力做好随迁子女就近入托入学、适龄劳动力稳定就业、户籍医

保社保转移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工作.舟曲搬迁到兰州新区的

群众,均可享受人均２亩水浇地的权益;其他地方的搬迁群众,

原承包地承包经营权不变.

(三)强化资金监管.地质灾害避险搬迁补助资金专款专用,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截留、挤占和挪用.避险搬迁补

助资金的管理、使用等情况应定期向社会公布,接受群众监督.

(四)规范项目实施.市县政府要制定工作方案,细化工作

任务,明确时间节点,强化工作措施,确保按期完成搬迁任务.

项目验收前搬迁农户原住房应拆除、原宅基地应复耕复垦,确保

受威胁群众搬离地质灾害危险范围.

附件:２０２２年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安排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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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０２２年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安排计划表

序号 市　州
搬迁

县区

搬迁

户数

安置

区域

安置

方式
安 置 地 点

１ 甘南州 舟曲县 ２２５７ 兰州新区 集中安置
兰州新区现代农业产业园安

置点

２
陇南市

(５００户)

宕昌县 ３００ 县域内 集中安置
沙湾镇、南阳镇、哈达铺镇

等安置点

礼　县 ２００ 县域内 集中安置 雷坝镇安置点

３ 临夏州 东乡县 ５００ 县域内 集中安置 达板镇安置点

４ 平凉市 灵台县 ４００ 县域内
集中安置加

就近安置

中台镇、新开乡、梁原乡、
百里镇、邵寨镇等安置点

５
天水市

(３１９户)

秦安县 １７６ 县域内
集中安置加

就近安置

西川镇、郭嘉镇、魏店镇、
兴丰镇等安置点

甘谷县 ４２ 县域内
集中安置加

就近安置

六峰镇、礼辛镇、磐安镇等

安置点

武山县 １０１ 县域内 就近安置 榆盘镇、沿安乡等安置点

６ 金昌市 永昌县 １７８ 县域内 集中安置 南坝乡安置点

７
庆阳市

(１３０户)

合水县 ４５ 县域内 就近安置
板桥镇、固城乡、太莪乡、
吉岘镇等安置点

正宁县 ８５ 县域内 就近安置

山河镇、永正镇、宫河镇、
永和镇、榆林子镇、三嘉乡

安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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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市　州
搬迁

县区

搬迁

户数

安置

区域

安置

方式
安 置 地 点

８ 定西市 通渭县 ６６ 县域内 就近安置

陇川 镇、陇 阳 镇、华 家 岭

镇、义岗镇、北城镇、陇山

镇等安置点

９
白银市

(５０户)

平川区 ２７ 县域内 集中安置 共和镇安置点

会宁县 ２３ 县域内 就近安置 杨崖集镇安置点

合　计 ４４００

　备注:实施步骤为原则性安排,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各工作阶段,按照 “成熟一批、搬迁一

批”的原则,及早实施搬迁,确保搬迁任务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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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升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和

老年人慢性“四病”健康管理水平的实施方案

　　为提升我省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和老年人慢性 “四病”健康管

理水平,结合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提升公共卫生服务能力项目

(一)目标任务.为各市州和兰州新区配备移动核酸检测实

验室,全省移动核酸检测能力提升至每日４２万管,核酸检测总

能力达到１２２万管.常态化情况下,充分利用资源、磨合队伍,

做好应检尽检和愿检尽检工作;大规模核酸检测时,全省统筹调

度,实现快速机动支援.

(二)实施内容.

１配备移动核酸检测实验室.按照２００万以上人口的城市

至少达到３万管、５０至２００万人口的城市至少达到２万管、５０

万以下人口的城市至少达到１万管,区域医疗中心所在城市和人

口较多城市适当增加的要求进行配备,同时鼓励各地积极主动作

为,在已有工作基础上,通过项目实施,使全省移动核酸检测能

力达到４２万管.其中,兰州市、临夏州分别达到５万管,天水

市、庆阳市分别达到４万管,定西市、陇南市、白银市、张掖市

分别达到３万管,酒泉市、武威市、平凉市、甘南州、兰州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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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达到２万管,金昌市、嘉峪关市分别达到１万管的移动核酸

检测能力.

２强化人员培训储备.各地要加强培训,迅速完成核酸检

测人员与采样人员的储备.移动核酸检测实验室所需核酸检测人

员应单独配置,不得占用现有实验室工作人员.每１万管配备

４０人的检测队伍,全省配齐随车机动检测人员１６８０人.在此基

础上,各级医院 (含中医院)、疾控机构共同培训储备核酸检测

人员,县级各组建不少于３０人、市级各组建不少于１００人、省

级组建不少于１００人的核酸检测队伍,作为机动支援人员储备.

同时要做好采样人员的培训储备,对全省公立医疗卫生机构所有

医务人员进行培训,力争全员掌握核酸采样技能并获得相应资

质,市级各组建２０００人、省级组建５０００人的核酸采样队伍作为

机动支援人员储备.所有机动支援人员要提前编组并储备相应的

工作、生活物资,随时集结出动.

３提升移动核酸检测效率.各地要按照 “平战结合”的思

路,做好移动检测能力的软硬件储备.要优先选择机动性强的车

载式、拖挂式移动核酸检测实验室,单舱检测能力原则上要达到

１万管.配备的移动核酸检测实验室产权明确归属为项目实施单

位.实施单位负责检测人员的配备以及设备的日常运行与维护.

如实施单位短期内难以配备足额检测人员,由市州卫生健康委统

筹调配.常态化情况下,发挥移动核酸检测实验室的作用,在确

保检测质量的前提下,利用应检尽检和愿检尽检任务磨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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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炼队伍,提升工作能力,保证在满负荷运转的情况下,每天至

少达到６个循环的检测能力.每季度至少开展１次人机检测实战

演练,在机动条件下对照大规模核酸检测时的工作负荷锻炼队

伍,确保在接到调度指令１小时内,配套的全部人员、物资集结

出动.

４提高移动核酸检测质量.各地要将移动核酸检测实验室

纳入质控、质评体系统一管理,做好日常质控监管和不定期抽查

等工作,规范检测流程、确保检测质量.严格按照 «病原微生物

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及相关技术规范要求开展实验活动,

加强样本管理,防止实验室泄露或人员感染,保障实验室生物

安全.

(三)资金安排.项目资金由各市州、兰州新区在原有渠道

下达的２０２２年公共卫生检测能力提升项目、县级疾控机构能力

提升项目、中医机构检测能力项目资金中统筹安排使用,不足部

分由市州和兰州新区统筹解决.

(四)实施步骤.

１准备阶段 (１月).省卫生健康委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和移

动核酸检测实验室建设标准.省财政厅下达项目资金,相关市县

政府结合实际细化项目实施方案、落实配套资金、确定实施

单位.

２实施阶段 (２—３月).各地在２月底前根据建设标准,采

购能快速机动的移动核酸检测实验室及配套设备、物资,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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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承担核酸检测的人员,３月底前全部到位.

３验收阶段 (４月).按照完成一个验收一个的方式,市州

和兰州新区完成项目自评,省级于４月底前完成项目验收.

(五)责任主体.

省级责任领导:何　伟　副省长

部门责任领导:郭玉芬　省卫生健康委主任

牵头单位:省卫生健康委

配合单位:省财政厅

实施主体:市 (州)政府,兰州新区管委会,县 (市、区)

政府

(六)完成时限.

２０２２年４月底.

(七)保障措施.

１落实主体责任.各市州政府、兰州新区管委会和相关县

级政府作为项目实施责任主体,要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职责分

工,协调推进项目建设,足额配备配套资金,不得将应由政府

承担的建设资 金 转 嫁 给 医 疗 卫 生 机 构,增 加 医 疗 卫 生 机 构

负担.

２强化督促检查.各地要严把项目资金使用、招标采购等

关口,确保项目实施高效平稳顺利.加大项目动态检查和日常监

管,对项目建设进度、资金到位等情况进行跟踪检查指导,及时

研究解决发现的问题,保障项目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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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加强行业指导.省卫生健康委要对项目建设进行全程追

踪指导,做好检测人员和采样人员培训、移动核酸检测实验室生

物安全督查等工作.

４完善运行机制.全省建立统一的调度机制,各项目实施

单位做好移动核酸检测实验室的日常维护与运转,锻炼队伍、提

升能力,确保全省区域内可在短时间内相互支援,快速完成大规

模核酸检测任务.

二、提升老年人慢性 “四病”健康管理水平项目

(一)目标任务.

根据２０２０年甘肃省医疗健康大数据显示,我省人均预期寿

命７３９２岁,远低于全国７７５岁,总体呈现出生率下降、老龄

化加快的趋势.全省６５岁以上老年人约３１４８万.高血压患者

约２００万人,管理率仅６０％,规范管理率５１％;糖尿病患者约

６０万人,管理率仅３８％,规范管理率５２％;约有慢阻肺患者

１８５万,脑卒中患者２３万,也以老年人为主,均未开展过大范

围筛查和干预工作.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脑卒中等四种慢

性疾病的发病率高、并发症多、致死致残率高、规范管理率低,

已成为影响老年人健康的主要原因,制约我省人均预期寿命提高

和 “健康甘肃”建设.

借助人工智能、智能语音、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提高

基层医疗机构慢性 “四病”管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减轻基层负

担,提升管理率及规范管理率;促进老年慢性病风险人群分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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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精准管理,提高老年人慢性 “四病”早期发现率和早诊早治

率,延缓并发症的发生,降低疾病负担,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

量.搭建人工智能赋能老年人慢病管理平台和人工智能辅助诊疗

系统,逐年提高６５岁以上老年人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管理率和

规范管理率,提高慢阻肺、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干预比例;２０２２

年６５岁以上老年人高血压管理率达到７０％,规范管理率达到

６５％;糖尿病管理率达到５０％,规范管理率达到６５％;２０２２年

６５岁以上老年人慢阻肺高危人群筛查率达到５０％;脑卒中干预

人群规范随访率达到９０％.

(二)资金安排.

省级财政补助６０００万元,用于人工智能赋能老年慢病管理

信息平台和人工智能辅助诊疗系统建设、服务器存储等硬件配

置、系统对接、人员培训、运维服务等.市县通过管理平台支撑

开展老年人慢性 “四病”管理业务所需经费,在２０２２年省级下

达的基本公共卫生和 “慢病”管理相关项目资金中承担.

(三)实施措施.

１建设人工智能赋能老年慢病管理信息平台和人工智能辅

助诊疗系统.建设医学人工智能核心能力平台和智能语音外呼系

统,辅助基层医生开展老年人慢性 “四病”筛查和管理服务.搭

建老年人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和脑卒中等慢性 “四病”患者

管理模块和智能监管平台.建设人工智能辅助诊疗系统,为乡村

振兴重点帮扶县基层医疗机构提供人工智能辅助诊疗系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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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提升老年人慢性 “四病”健康管理水平.通过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项目老年人健康体检、人工智能赋能老年慢病管理信息

平台智能电话调查等途径,发现６５岁及以上人群中的高血压、

糖尿病高危人群、进行干预管理,发现６５岁及以上人群中的高

血压、糖尿病患者,根据评估分组及病情变化开展不同形式的随

访管理;筛查慢阻肺、脑卒中高危人群,对慢阻肺高危人群开展

随访管理和分类干预,对全省８９家卒中中心收治的卒中患者开

展随访管理和分类干预.定期分类精准推送健康教育信息,开展

个体化的健康宣教、就医指导、用药提醒、复诊提醒、心理关怀

等服务.

３智慧公共卫生服务.开展老年人健康宣教、问卷调查、

体检预约、疫苗接种预约,疫情防控知识宣传,辅助开展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绩效考核、疫情重点人群排查、流调随访等服务.

４开展人工智能辅助诊疗系统应用.建设人工智能辅助诊

疗系统,在诊疗过程中提供所需知识、经验、方法,辅助基层医

生提高电子病历质量,提高基层医疗诊断合理率,降低漏诊、误

诊率.

５开展运行监管和智慧考核.实现对老年人慢性 “四病”

健康管理和业务开展情况的动态监管,对服务执行情况进行考

核,对全省慢病管理形势开展数据分析.

(四)实施范围.

在全省８６个县 (市、区)开展人工智能赋能老年人慢病管

—６５—



理平台应用和慢性 “四病”管理;在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开展人

工智能辅助诊疗系统应用.

(五)责任主体.

省级责任领导:何　伟　副省长

部门责任领导:郭玉芬　省卫生健康委主任

牵头单位:省卫生健康委

配合单位:省财政厅、市 (州)政府、兰州新区管委会

实施主体:省市县三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六)完成时限.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底完成,具体分为三个阶段:

１项目启动采购 (１—３月).制定实施方案,部署项目建

设、项目立项审批、招标采购等工作.

２平台建设及推广应用 (４—９月).６月底前完成平台建

设、系统对接、人员培训;在全省范围推广应用,完成老年人慢

性 “四病”健康管理工作目标等工作.

３评估、验收及总结 (１０月).开展全程跟踪评估,及时优

化完善工作措施,完成项目验收并总结.

(七)保障措施.

省卫生健康委总体负责项目建设方案制定,组织项目招投

标,开展项目推进、督促检查、项目验收,搭建信息平台,开展

系统对接.制定下发相关政策文件,全面组织开展业务培训、推

广应用、考核和成效评估等工作,指导各地开展老年慢性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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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健康管理.

市县政府负责督促指导辖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医疗机构、

疾控机构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按要求实施老年慢性 “四病”健康

管理项目.

市县卫生健康委 (局)负责推进辖区内的老年人慢性 “四

病”健康管理水平项目实施.做好项目的培训、推广应用、考核

和成效评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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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设１００个“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驿站”的实施方案

　　为全面完成建设１００个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驿站”的任务,

结合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目标任务

２０２２年,在高速公路服务区、市县公路服务站、加油站、

物流园区、快递网点、环卫场站、街道社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工作生活聚集区等地,通过共建、联建、自建等方式,建设１００

个经济实用、服务便捷的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驿站”,为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提供 “冷可取暖、热可纳凉、渴可喝水、累可歇脚”

的服务.

二、实施原则

(一)严格选址,科学规划.瞄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最迫切

的需求,严格筛选建设场所,精准制定方案,科学规划建设,按

“会、站、家”一体化要求,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贴心、便

利和多样的保障服务.

(二)因地制宜,社会参与.充分利用工会自有资源和社会

资源,通过购买社会服务、项目化补助、奖励性补助等方式,广

泛动员驿站所在单位 (场所)、供电供水供热单位等社会力量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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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参与,建设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急盼的普惠型、便捷型的服务阵

地,努力实现有钱建、有人管、可持续.

(三)精心组织,靠实责任.市 (州)政府、兰州新区管委

会、省交通运输厅组织工会、交通、市政、邮政及有关单位,组

织专门力量,成立工作专班,协调各方力量,保质保量完成建设

任务.

三、实施范围

(一)高速公路服务区,建设１５个左右.

(二)市县公路服务站、加油站,物流园区、快递网点、环

卫场站、街道社区等场所,建设８５个左右.

四、实施标准

(一)示范型驿站.配备可供休息就餐的桌椅、烧水壶 (饮

水机)、微波炉、电风扇 (空调)、报刊书籍、应急药品、淋浴

室、洗衣机、充电充气工具、冰箱、储物柜、维修工具箱、应急

药箱、电视机、无线网络 (wifi)等设备,为新就业形态群体提

供饮水、休息、餐饮、淋浴、洗衣、如厕等比较周全的服务.

(二)标准型驿站.配备可供休息就餐的桌椅、烧水壶 (饮

水机)、微波炉、电风扇 (空调)、充电工具、雨伞、应急药箱等

基本设施,为新就业形态群体提供饮水、热饭、遮风、挡雨、御

寒、充电等基本服务.

五、实施步骤

(一)摸底选址阶段 (１—３月).市 (州)政府、兰州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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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委会、省交通运输厅组织工会、交通、市政、邮政及所属单

位,综合考虑区域位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实际需求、从业人员

数量等因素,深入实地,调研论证,合理选址,制定具体实施方

案并报省总工会.

(二)组织实施阶段 (４—９月).市 (州)政府、兰州新区

管委会、省交通运输厅组织工会、交通、市政、邮政及有关

单位,按照建设要求,细化工作措施,围绕场地装修装饰、

基本功能设施配置等推进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驿站”项目

建设.

(三)评估验收阶段 (１０—１２月).按照县级自查自评、市

级全面考核评估、省级牵头部门抽查验收的程序,对实施情况进

行集中评估验收.

六、资金安排

安排资金１４５０万元,其中:省财政安排５００万元,省总工

会筹集补助９５０万元以上.

七、责任主体

省级责任领导:程晓波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部门责任领导:包俊宗　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牵头单位:省总工会

配合单位:省财政厅、省交通运输厅、省住建厅

实施主体:市 (州)政府、兰州新区管委会、县 (市、区)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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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完成时限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底.

九、保障措施

(一)明确职责分工.坚持 “省级指导、市州负责”的工作

机制.省总工会会同省财政厅下达项目任务及资金;省总工会负

责牵头组织、协调指导工作;市 (州)政府、兰州新区管委会、

省交通运输厅负责项目选址、制定方案等工作,市县总工会及有

关单位根据要求做好项目实施工作;其他职能部门在职责范围内

配合做好相关工作.高速公路服务区、市县公路服务站、加油

站、物流园区、快递网点、环卫场站、街道社区积极参与建设、

运行、管理等工作,形成政府主导、工会主抓、相关部门参与的

工作格局.

(二)加强协调督导.省总工会联合省财政厅、省交通运输

厅成立工作专班,做好项目实施的协调、指导、督促、检查、落

实工作.市 (州)政府、兰州新区管委会、县 (市、区)政府及

时发现和解决项目实施中遇到的问题.省总工会联合相关部门对

项目实施进行评估验收.评估验收不达标的,限期整改并予以

通报.

(三)加强资金监管.各级财政、审计、工会等部门对项目

实施、资金拨付使用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做到专款专用,不得

以任何形式截留、挤占和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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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建１万公里自然村(组)

通硬化路的实施方案

　　为高质量完成新建１万公里自然村 (组)通硬化路任务,结

合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目标任务

２０２２年在全省选择符合村庄规划的自然村 (不包括撤并建

制村、移民搬迁村、空心村),再建１万公里自然村 (组)通硬

化路,实现约５０００个以上自然村 (组)通硬化路,支撑乡村建

设行动,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二、支持政策

省级执行 “以奖代补”政策,发挥奖补资金的撬动作用,按

照每公里２０万元进行奖补,由中央资金和省级财政安排部门预

算列支解决.市县要统筹整合使用乡村振兴衔接资金、涉农整合

资金、财政资金、政府一般债券、产业发展扶持等资金,保障自

然村 (组)通硬化路建设.

三、实施步骤

(一)准备阶段 (３月底前).县级政府统筹考虑自身发展和

资金筹措能力等实际,根据村庄规划、乡村示范行动等建设项

目,科学确定年度建设计划,逐级报上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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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省交通运输厅审定后,建立项目实施台账,督促加快施工图

设计、招投标等工作,３月底前,完成前期准备工作,并同步开

工一批.

(二)实施阶段 (４—１２月).县级政府履行主体责任,紧盯

年度建设任务,靠实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细化举措、倒排工期、

加快进度、保证质量,确保１２月底完成年度建设任务.省、市两

级交通运输部门按照 “双随机、一公开”方式,加大监督检查和

质量抽检频次,定期通报工作进展,确保项目按期、高质量推进.

(三)验收阶段 (１２月底前).项目实施完成后,县级政府

按照 «公路工程竣 (交)工验收办法»,由交通运输部门牵头,

及时组织财政、发改、审计、自然资源、公安 (交警)、应急管

理等部门和乡镇政府、村民代表共同参与项目验收.

四、责任主体

省级责任领导:刘长根　副省长

部门责任领导:刘建勋　省交通运输厅厅长

牵头单位:省交通运输厅

配合单位:省财政厅、市 (州)政府

实施主体:县 (市、区)政府

五、完成时限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底.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省交通运输厅指导做好全省自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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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通硬化路项目建设.省财政厅配合做好资金筹措、资金下

达等工作.市 (州)政府发挥承上启下和监督管理职能.县

(市、区)政府履行主体责任,按照 “政府主导、行业牵头、部

门配合、协同联动”方式,统筹各方力量,抓好项目组织实施.

(二)严格执行技术标准.严格执行 «自然村 (组)通硬化

路工程技术规范»等,落实安防工程、防排水设施 “三同时”制

度.最大程度利用现有道路改扩建,守住 “自然保护区、基本农

田、水源保护地”三条红线.把好项目质量关口,确保项目一次

性交 (竣)工验收合格率达９８％以上.

(三)强化项目管理.项目原则上由县级交通运输部门牵头

组织实施,其他部门实施的项目应一并纳入监管范畴.严格落实

“七公开”制度,充分尊重农民群众建设意愿,邀请群众参与设

计选线、质量监管、工程验收等环节.路面结构层的选择应充分

征求沿线群众意见.

(四)加强养护管理.项目建成后,统一移交村委会管理养

护,由村级路长履行养护管理职责,组织村民自管、自养.将自

然村 (组)硬化路日常养护管理纳入村级公益性设施共管共治共

享范畴,将爱路护路养路的内容纳入村规民约,通过设置公益性

岗位等,吸纳群众参与,调动和发挥群众爱路护路的积极性和重

要作用.

附件:２０２２年自然村 (组)通硬化路建设计划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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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０２２年自然村(组)通硬化路建设计划汇总表

序号
市州

(区县)
建设规模

(公里)
计划总投资

(万元)
省级奖补资金

(万元)
备　　注

全省合计 １０６９０ ６１９８７３ ２１３８００

一 兰州市 ６６ ４４３０ １３２０

七里河区 ９ １１２２ １８０

红古区 ２ １１０ ４０

永登县 ２０ １１９８ ４００

榆中县 ３５ ２０００ ７００
其中榆中县２１５公里,兰

州高新区１３５公里.

二 嘉峪关市 ３２ ２０００ ６４０

市辖区 ３２ ２０００ ６４０

三 金昌市 １２６ ７３０６ ２５２０

金川区 ５１ ３５５６ １０２０

永昌县 ７５ ３７５０ １５００

四 白银市 ７４６ ３８９５０ １４９２０

白银区 ４５ ２２５０ ９００

平川区 ２１ １０００ ４２０

靖远县 ２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４０００

会宁县 ３００ １６５００ ６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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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市州

(区县)
建设规模

(公里)
计划总投资

(万元)
省级奖补资金

(万元)
备　　注

景泰县 １８０ ７２００ ３６００

五 天水市 ５１２ ２８５５１ １０２４０

秦州区 ３９ ２１１８ ７８０

麦积区 ２７ １７０７ ５４０

清水县 ８８ ５６９１ １７６０

秦安县 １５１ ９７５５ ３０２０

甘谷县 ４８ ９８０ ９６０

武山县 ６０ ３８４８ １２００

张家川县 ９９ ４４５３ １９８０

六 武威市 １８４５ ８８８９４ ３６９００

凉州区 １１２３ ５６１５０ ２２４６０

民勤县 ２７３ １３６３３ ５４６０

古浪县 ３００ １５０００ ６０００

天祝县 １４９ ４１１１ ２９８０

七 张掖市 ５４７ ３０３１２ １０９４０

甘州区 ３００ １６０００ ６０００

肃南县 ５７ ４６７７ １１４０

民乐县 ６ ３３９ １２０

临泽县 １０６ ５３００ ２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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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市州

(区县)
建设规模

(公里)
计划总投资

(万元)
省级奖补资金

(万元)
备　　注

高台县 ４７ ２３４６ ９４０

山丹县 ３１ １６５０ ６２０

八 平凉市 ５１９ ３２５９９ １０３８０

崆峒区 ７５ ４５００ １５００

泾川县 ５０ ３５００ １０００

灵台县 ７６ ４２００ １５２０

崇信县 ３３ ２３００ ６６０

庄浪县 １６７ １０８２０ ３３４０

静宁县 １００ ６０００ ２０００

华亭市 １８ １２７９ ３６０

九 酒泉市 ８７９ ４６５５４ １７５８０

肃州区 ４２０ ２５２００ ８４００

金塔县 ３９ １９２５ ７８０

瓜州县 １３ ７８９ ２６０

肃北县 １０２ ６０９２ ２０４０

阿克塞县 １３５ ４１４９ ２７００

玉门市 ７０ ４２００ １４００

敦煌市 １００ ４２００ ２０００

十 庆阳市 １２９６ １００４６５ ２５９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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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市州

(区县)
建设规模

(公里)
计划总投资

(万元)
省级奖补资金

(万元)
备　　注

西峰区 ５０ ３７５０ １０００

庆城县 ４００ ３２０００ ８０００

环　县 ３０４ ２４３２３ ６０８０

华池县 １３８ ８０００ ２７６０

合水县 ５７ ５７００ １１４０

正宁县 ４０ ２２００ ８００

宁　县 １６８ １３３８７ ３３６０

镇原县 １３９ １１１０４ ２７８０

十一 定西市 ２４２１ １３９５２９ ４８４２０

安定区 ５１０ ２８０５０ １０２００

通渭县 ５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陇西县 ４５０ ２９２５０ ９０００

渭源县 ４１３ ２２７１３ ８２６０

临洮县 ４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

漳　县 ９０ ５４００ １８００

岷　县 ５８ ４１１６ １１６０

十二 陇南市 １１５３ ６３８１９ ２３０６０

武都区 １０６ ５２８５ ２１２０

成　县 ９１ ３６２３ １８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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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市州

(区县)
建设规模

(公里)
计划总投资

(万元)
省级奖补资金

(万元)
备　　注

文　县 ２０４ １２２４０ ４０８０

宕昌县 ２０ １５４８ ４００

康　县 ９２ ６４３１ １８４０

西和县 １１４ ８００８ ２２８０

礼　县 ３００ １８０００ ６０００

徽　县 ２１２ ８４００ ４２４０

两当县 １４ ２８４ ２８０

十三 临夏州 ２１０ １２１４０ ４２００

临夏县 １２６ ７５６０ ２５２０

康乐县 １８ ９００ ３６０

永靖县 ８ ６００ １６０

广河县 ２０ １２００ ４００

和政县 ３８ １８８０ ７６０

十四 甘南州 ３１４ ２３２９７ ６２８０

合作市 １６ １９０７ ３２０

临潭县 ０ ０ ０

卓尼县 １３ ７５５ ２６０

舟曲县 １６ １６７０ ３２０

迭部县 ２２ ２２００ ４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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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市州

(区县)
建设规模

(公里)
计划总投资

(万元)
省级奖补资金

(万元)
备　　注

玛曲县 ２０５ １４３５０ ４１００

碌曲县 ２９ ８５５ ５８０

夏河县 １３ １５６０ ２６０

十五 兰州新区 ２４ １０２８ ４８０

兰州新区 ２４ １０２８ ４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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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打通最后一公里”

农村水利惠民工程的实施方案

　　为全面完成 “打通最后一公里”农村水利惠民工程任务,结

合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目标任务

包括调蓄设施、灌区改造和农村供水三类项目:一是建设水

库 (池)２５座,其中年内主体完工５座,续建１４座,新开工６

座.新 (改)建淤地坝１００座.二是实施６处大型灌区续建配套

与现代化改造项目,完成１６处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

目.三是实施５２处农村供水改造提升工程.

二、实施原则

(一)以人为本、保障民生.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为民办实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

快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保障供水安全,使水利发展成果惠及广大

人民群众.

(二)政府主导,全力而为.为民办实事工程建设实行市县

行政首长负责制,政府主导、部门联动、压实责任、合力推进.

市县政府全面负责工程前期、建设管理和资金筹措,并协调解决

项目实施中的具体问题.

—２７—



(三)改革创新,两手发力.把改革创新作为为民办实事的

重要驱动力,创新投融资模式,充分发挥政府主导和市场配置作

用,引导社会各方力量积极参与.

三、实施范围

在全省１４个市州、兰州新区、６５个县区和省景电中心、省

疏勒河中心、省引大中心３个省级单位实施.

四、实施步骤

(一)第一季度.项目所在地市 (州)、县 (市、区)政府和

省级项目实施单位成立工作专班,制定年度工作方案.开工复工

一批项目,做好其余工程开工准备,其中水库 (池)新开工２

座,复工１６座.做好１００座新 (改)建淤地坝、６处大型灌区续

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１６处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和５２处

农村供水改造提升工程开工准备工作.力争完成投资２０９亿元.

(二)第二季度.水库 (池)新开工３座,复工３座.开工

建设６处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１６处中型灌区续建

配套与节水改造和５２处农村供水改造提升工程.力争完成投资

８５０亿元.

(三)第三季度.水库 (池)新开工１座;开工新 (改)建

淤地坝８７座.继续实施６处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

１６处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和５２处农村供水改造提升工

程.力争完成投资１３１１亿元.

(四)第四季度.水库 (池)完工５座;开工新 (改)建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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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坝１３座.继续实施６处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１６

处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和５２处农村供水改造提升工程.

力争完成投资１１３８亿元.年内建成完工和主体工程完工项目做

好资料整编和验收等工作,其余续建工程做好下年度计划编制等

工作.

五、完成时限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底前力争完成投资３５亿元,部分工程建成完

工,部分工程完成年度建设任务.一是对于调蓄设施,完成投资

１９１５亿元,其中水库 (池)建成主体工程５座,其余２０座完

成年度建设任务;７９座改建淤地坝建成完工,２１座新建淤地坝

完成年度建设任务.二是对于灌区改造,完成投资７０６亿元,

其中６处大型灌区完成年度建设任务,１６处中型灌区建成完工.

三是对于５２处农村供水改造提升工程,完成投资８８７亿元,建

成完工４５处,完成年度建设任务７处.

六、资金安排

年度估算总投资３５亿元,其中拟争取中央投资９２２亿元,

省级投资１３６亿元,市县配套资金４４９亿元,政府债券８５３

亿元,社会资本和银行贷款２６０亿元,其余８８７亿元资金由市

县政府优先使用行业资金,统筹使用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涉农整合资金等解决.

七、责任主体

省级责任领导:孙雪涛　副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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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责任领导:朱建海　省水利厅厅长

牵头单位:省水利厅

配合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

态环境厅、省林草局、省乡村振兴局

实施单位:项目所在地市 (州)、县 (市、区)政府和省级

项目实施单位

八、保障措施

(一)落实主体责任.省水利厅负责通过中央补助和省级部

门预算资金积极筹措中央和省级投资所需资金.市、县政府和省

级项目实施单位是责任主体,要加强组织领导,全面负责项目前

期、资金筹措、质量管控、建设进展、安全生产、竣工验收等工

作.强化工作举措,细化工作方案,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具体部

门,适时分析研判、跟踪管理,及时协调解决困难问题,确保年

度任务如期完成.

(二)加大工作调度.省级有关部门及市州政府密切协作,

形成齐抓共管、共同推进的强大合力.省水利厅成立专班,积极

与市县政府衔接落实政府债券等资金投入,并分市州、分类型、

分工程全过程调度,压茬推进,促进项目落地实施.市县政府建

立政府主导、部门联动、清单管理、会商调度等工作机制,紧盯

节点目标,倒排工作计划,加快项目实施,并及时向省直有关部

门反馈工作情况.

(三)加强监督指导.省水利厅加强监督检查,从前期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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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质量管控、实施进展等方面开展跟踪指导,重点督促

实施主体职责履行、任务落实、项目建设、资金使用、质量安全

等情况,严格责任追究,确保既定目标任务高质量完成.严格执

行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合同管理制、工程监理制,严

格施工管理,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强化资金监管,不得以任何

形式截留、挤占和挪用.

(四)广泛宣传引导.建立宣传联动机制,通过报刊、电视、

网络等主流媒体,加大水利为民办实事宣传力度,抓好工作经验

及成果宣传,在相关媒体开展系列宣传和深度报道,提升社会各

界的认可度和参与度.

附件:“打通最后一公里”农村水利惠民工程实施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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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 打
通

最
后

一
公

里
” 农

村
水

利
惠

民
工

程
实

施
计

划
表

重 点 任 务

项 目 类 型

具
体

目
标

年
度

投
资

( 万
元

)

投
资

来
源

( 万
元

)

中
央

投
资

省
内

筹
措

省
级

投
资

政
府 债

社
会

资

本
和

银

行
贷

款

市
县

配
套

乡
村

振

兴
等

资

金

小
计

实
施

效
益

第
一

季
度

第
二

季
度

第
三

季
度

第
四

季
度

实
施

内
容

完
成

投
资

( 万
元

)

实
施

内
容

完
成

投
资

( 万
元

)

实
施

内
容

完
成

投
资

( 万
元

)

实
施

内
容

完
成

投
资

( 万
元

)

保 障 供 水 安 全

调 蓄 设 施

建
设

水
库

(
池

)
２５

座
,

其
中

年
内

主
体

完
工

５
座

,
续

建

１４
座

,
新

开
工

６
座

.

１７
９８

９９
３３

１５
４

４６
５０

８５
２８

５
２６

００
０

３０
８１

０
１４

１７
４５

新
(
改

)
建

淤
地

坝

１０
０

座
.

１１
６０

０
４６

７０
３０

００
３９

３０
６９

３０

可
新

增

水
库

调

蓄
能

力

２
２

亿

立
方

米
、

供
水

能

力
３

５
亿

立
方

米
,

改

善
灌

溉

面
积

４０
万

亩
,

进
一

步

提
高
２１
６

万
人

供

水
保

障

水
平

.

新
开

工
２

座

复
工

１６
座

２０
８６

０

新
开

工
３

座

复
工

３
座

６１
１７

６
新

开

工
１

座
５８

８３
６

完
工

５
座

３９
０２

７

做
好

开
工

准
备

开
工

建
设

８７
座

４４
００

开
工

建
设

１３
座

７２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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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点 任 务

项 目 类 型

具
体

目
标

年
度

投
资

( 万
元

)

投
资

来
源

( 万
元

)

中
央

投
资

省
内

筹
措

省
级

投
资

政
府 债

社
会

资

本
和

银

行
贷

款

市
县

配
套

乡
村

振

兴
等

资

金

小
计

实
施

效
益

第
一

季
度

第
二

季
度

第
三

季
度

第
四

季
度

实
施

内
容

完
成

投
资

( 万
元

)

实
施

内
容

完
成

投
资

( 万
元

)

实
施

内
容

完
成

投
资

( 万
元

)

实
施

内
容

完
成

投
资

( 万
元

)

保 障 供 水 安 全

灌 区 改 造

建
设

６
处

大
型

灌
区

续
建

配
套

与
现

代
化

改
造

项

目
.

４５
１２

６
３６

１０
１

３０
００

６０
２５

９０
２５

建
成

１６
处

中
型

灌

区
续

建
配

套
与

节
水

改
造

项

目
.

２５
４３

７
１８

２９
９

３０
００

４１
３８

７１
３８

农 村 供 水

建
成

５２
处

农
村

供

水
改

造
提

升
工

程
.

８８
７１

７
８８

７１
７

８８
７１

７

可
新

增

水
库

调

蓄
能

力

２
２

亿

立
方

米
、

供
水

能

力
３

５
亿

立
方

米
,

改

善
灌

溉

面
积

４０
万

亩
,

进
一

步

提
高
２１
６

万
人

供

水
保

障

水
平

.

做
好

开
工

准
备

开
工

建
设

２２
５７

继
续

实
施

１１
２８

１
继

续

实
施

３１
５８

８

做
好

开
工

准
备

开
工

建
设

１２
７１

继
续

实
施

１０
８７

３
继

续

实
施

１３
２９

３

做
好

开
工

准
备

开
工

建
设

２０
３０

５
继

续

实
施

４５
６８

７
继

续

实
施

２２
７２

５

合
　

　
计

３５
０７

７９
９２

２２
４

１３
６５

０
８５

２８
５

２６
００

０
４４

９０
３

８８
７１

７
２５

３５
５５

２０
８６

０
８５

００
９

１３
１０

７７
１１

３８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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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委办公厅,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总工

会,团省委,省妇联.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年２月１６日印发


